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流程图 
 

 

 

 

 

 

 

 

 

 

 

 

 

 

 

 

 

 

 

 

 

 

 

 

 

 

 

 

 

 

 

 

 

 

 

 

 

 

 

 

 

 

1、自评估 

2、认证申请 

4、现场评审 

3、申请材料评审 

5、认证决定 

6、证书颁发 

申请方：填写《信息安全服务

资质认证自评估表-管理》+对

应的技术自评估表、《信息安

全服务资质认证申请书》 

ISCCC：安排审核组进行材料

评审 

ISCCC：安排评审 

ISCCC：必要时，安排一级客户现场

见证 

 

ISCCC：组织专家开展认证决定 

申请方：整理资料发送到 ISCCC 

ISCCC：开具并邮寄发票、 

打印并邮寄证书到公司、安排一

级现场审核（每三年增加一次现

场见证） 

企业：收到则反馈 

输出：提交自评估表、申请

书（适用于初次申请） 

输入：自评估表、认证申请书（仅

适用于初次申请） 

输出：签订合同 

输入：自评估表、认证申请书（仅

适用于初次申请）、认证合同、审

核计划与通知、文档审核单 

输出：组长编制的审核报告、所

有审核记录、必要时提供（一级）

特定服务现场见证报告 

输入：申请书、认证合同、审核计

划与通知、组长编制的审核报告、

所有现场审核记录、必要时提供

(一级)特定服务现场见证报告 

输出：通过或不通过的结论 

输入：证书内容确认单、发票

信息清单 

输出：发票、证书（初次认证：

寄送纸版证书）、监督标志（适

用于监督审核） 

审核：≤10 个工作日 

报告：≤5 个工作日 

≤5 个工作日 

≤5 个工作日 

≤5 个工作日 



流程说明： 

1、 自评估 

组织在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网站下载《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自评估表-管理》+对应

的技术自评估表，并实施自评估。 

2、 认证申请 

组织依据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程序、认证实施规则中相关要求，确定申请服务资质类

别，并填写《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申请书》。 

组织向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提交《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申请书》、《信息安全服务

自评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3、 申请材料评审 

中心依据认证程序和相关标准要求，对申请组织提交的认证相关材料进行评审，并确定

申报资质类别和级别，签订认证合同。 

4、 现场评审 

认证机构组成评审组，依据相关标准和评审要求，到申请组织现场进行评审，并出具现

场评审报告。特别，对申请一级资质认证的组织，必要时选择申请组织的客户进行项目实施

现场见证。 

现场验证符合要求后，认证机构组成评审组，依据相关标准和评审要求，到申请组织现

场进行评审，并出具现场评审报告。 

5、 认证决定 

认证决定委员会由3名以上（含3名）奇数认证决定人员组成，作出认证决定。 

6、 证书颁发 

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申请组织，颁发认证证书，并予以公示。 

7、 证后监督 

（1）证后监督频次和方式 

对获证组织实施监督，每年度（不超过12个月）进行一次监督评审。 

当获证组织发生重大变更、事故或客户投诉时，可增加现场监督评审的频次。 

（2）证后监督内容 

监督评审除包括初次评审的内容外，还应对上一次审核中提出的观察项所采取纠正/预

防措施进行验证。 

（3）证后监督结论 



对于通过监督评审的获证组织，做出维持认证证书有效的决定；否则，暂停或撤销其认

证证书。 

（4）信息通报 

为确保获证组织的安全服务能力持续有效，获证组织应建立信息通报渠道，及时报告以

下信息： 

a) 组织机构变更信息； 

b) 安全事故、客户投诉信息； 

c) 其他重要信息。 


